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合计1,344,3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179%，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由751,113,504股减少至749,769,204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

5月8日办理完成。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实施股份回购并注销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
（一）回购股份方案审批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5月13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8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96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1.59元/股（含本数）。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金
额和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金额和股份数量为准，所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披露《陕西烽火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30日和2024年5月14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陕西烽火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1）和《关于回购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2）。

（二）回购股份方案实施情况
2024年5月2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4年5

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
股份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在股份回购实施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于每个月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2024-043、2024-047、2024-053、2024-062、2024-070、2024-073、
2025-001、2025-005、2025-009、2025-019）。

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数量为1,344,300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0.179%，最高成交价 9.06元/股，最低成交价 5.78元/股，成交总金额 9,598,413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实际回购时间区间为2024年5月21日至2025年5月6日。本次回购
符合回购方案中关于实施期间的要求，实际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已达到本次回购方案中的资金总额下限，且
未超过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上限，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3）

二、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公司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1,344,300股，占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前总股本的0.179%，经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5月8日完成，
回购股份的注销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三、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751,113,504股减少至749,769,204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

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股本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147,979,136

603,134,368

751,113,504

占总股本比例
（%）

19.7%

80.3%

100%

拟注销股份数量
（股）

-

1,344,300

1,344,300

本次回购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147,979,136

601,790,068

749,769,204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19.74%

80.26%

100%

四、回购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进行的。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有利于提升每股收益水平，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
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成
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五、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

司章程》、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等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561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码：2025-034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文博路1579号C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0

80

215,932,619

215,932,619

53.9818

53.98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永清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董事李文峰先生、王腾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晖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孙明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42,281

比例（%）

99.9581

反对

票数

87,238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3,100

比例（%）

0.001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12,245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87,238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33,136

比例（%）

0.015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12,245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87,238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33,136

比例（%）

0.015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12,245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87,238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33,136

比例（%）

0.0154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12,245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88,238

比例（%）

0.0408

弃权

票数

32,136

比例（%）

0.015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12,245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88,238

比例（%）

0.0408

弃权

票数

32,136

比例（%）

0.015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799,315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101,168

比例（%）

0.0468

弃权

票数

32,136

比例（%）

0.015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12,245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88,238

比例（%）

0.0408

弃权

票数

32,136

比例（%）

0.015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779,092

比例（%）

99.9289

反对

票数

121,391

比例（%）

0.0562

弃权

票数

32,136

比例（%）

0.014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779,092

比例（%）

99.9289

反对

票数

121,391

比例（%）

0.0562

弃权

票数

32,136

比例（%）

0.014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
润 分 配 预 案 的 议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2024年度薪酬执行
情况及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监 事
2024年度薪酬执行
情况及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090,292

19,103,222

19,070,069

19,070,069

比例（%）

99.3065

99.3738

99.2013

99.2013

反对

票数

101,168

88,238

121,391

121,391

比例（%）

0.5262

0.4590

0.6314

0.6314

弃权

票数

32,136

32,136

32,136

32,136

比例（%）

0.1673

0.1672

0.1673

0.16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其中5%以下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

人和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志远、包挺昱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均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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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HomeRun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以下简称“出让方”）保证向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虹软科技”“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虹软科技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的股东为HomeRun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 8,023,408股，占虹软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 2.00%；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出让方自解除限售之日起尚未减持虹软科技股份；
● 本次询价转让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属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受让方通

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截至2025年4月

30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HomeRun Capital Manage-
ment Limited

持股数量（股）

118,698,800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29.59%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虹软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持有虹软科技的股份比例超过5%，为虹软科技控股股东，虹软科技实际控制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Hui Deng(邓晖)先生通过出让方间接持有虹软科技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自解除限售之日起尚未直接或间

接减持虹软科技股份。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
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出让方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第六条规定的窗口期。出让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出
让方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四）出让方关于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的承诺
出让方承诺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8,023,408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2.00%，转让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

序号

1

拟转让股东名称

HomeRun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拟转让股份数量（股）

8,023,408

占 总 股 本
比例

2.00%

占所持股份比
例

6.76%

转让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询价

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5月9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信证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
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及获配股

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送达时间由先

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8,023,408股时，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价格即为本次

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8,023,408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将被确定为本

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信证券
联系部门：中信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project_hrkj2025@citics.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21-2026 2075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关于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含其管理的产品），即证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理财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
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金管理
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经营风险、控制权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
（一）虹软科技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二节规定的应当披露的经营风

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可能导致虹软科技控制权变更的情形；
（三）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

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
次询价转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五、附件
请查阅本公告同步披露的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

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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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2、债券代码：127030
3、债券面值：100元/张
4、回售价格：100.256元/张（含息、税）

5、回售条件触发日：2025年5月8日

6、回售申报期：2025年5月13日-2025年5月19日

7、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5年5月22日

8、回售款划拨日：2025年5月23日

9、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5年5月26日

10、回售申报期间“盛虹转债”将暂停转股

11、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不是变更募投项目的回售，“盛虹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

12、风险提示：

（1）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256元/张（含息、税）卖出持有的“盛虹转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盛虹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

（2）在“盛虹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

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

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

权。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 2025年 3月 22日至 2025年 5月 8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盛虹转债”转股价格（13.21元/股）的70%，且“盛虹转债”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

度，根据《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盛虹转债”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募集说明书》的

相关约定，现将“盛虹转债”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

（一）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A股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的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

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30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1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

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

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

使部分回售权。

（二）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1.8%（“盛虹转债”第5个计息年度，即2025年3月22日至2026年3月21日的票面利率），t=52
天（2025年3月22日至2025年5月13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5年5月13日为回售申报期首日）。

计算可得：IA=100×1.8%×52/365=0.256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盛虹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100.256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和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盛虹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

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可

得为100.205元/张；对于持有“盛虹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暂免征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

为100.256元/张；对于持有“盛虹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应自行缴纳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

售实际可得为100.256元/张。

（三）回售权利

“盛虹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盛虹转债”。“盛虹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

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一）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

当在满足回售条件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回售公告，此后在回售期结束前每个交易日披露1次回售提

示性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回售条件、申报期间、回售价格、回售程序、付款方法、付款时间、回售条件触发日

等内容。回售条件触发日与回售申报期首日的间隔期限应当不超过15个交易日。公司将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二）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5年5月13日-2025年5月19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

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

权的无条件放弃。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已申报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

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三）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盛虹转债”，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

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5年5月22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5年5月23日，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5
年5月26日。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盛虹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盛虹转债”持有人发出交易、转

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业务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回售、转托管。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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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7030 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盛虹转债”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清逸路99号4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51

251

780,425,514

780,425,514

64.1644

64.16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元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6,969,807

比例（%）

99.5572

反对

票数

3,149,607

比例（%）

0.4035

弃权

票数

306,100

比例（%）

0.039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6,899,107

比例（%）

99.5481

反对

票数

3,153,841

比例（%）

0.4041

弃权

票数

372,566

比例（%）

0.047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6,880,193

比例（%）

99.5457

反对

票数

3,220,441

比例（%）

0.4126

弃权

票数

324,880

比例（%）

0.041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6,905,194

比例（%）

99.5489

反对

票数

3,157,941

比例（%）

0.4046

弃权

票数

362,379

比例（%）

0.046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6,678,772

比例（%）

99.5199

反对

票数

3,471,919

比例（%）

0.4448

弃权

票数

274,823

比例（%）

0.035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6,891,789

比例（%）

99.5472

反对

票数

3,170,819

比例（%）

0.4062

弃权

票数

362,906

比例（%）

0.0466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5,757,399

比例（%）

99.4018

反对

票数

4,344,368

比例（%）

0.5566

弃权

票数

323,747

比例（%）

0.041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6,386,911

比例（%）

99.4825

反对

票数

3,673,634

比例（%）

0.4707

弃权

票数

364,969

比例（%）

0.046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6,379,311

比例（%）

99.4815

反对

票数

3,569,351

比例（%）

0.4573

弃权

票数

476,852

比例（%）

0.0612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3,214,559

比例（%）

99.0760

反对

票数

7,122,571

比例（%）

0.9126

弃权

票数

88,384

比例（%）

0.0114

11、议案名称：《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6,602,064

比例（%）

99.5100

反对

票数

3,486,739

比例（%）

0.4467

弃权

票数

336,711

比例（%）

0.043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720,200,000

28,509,600

27,969,172

1,255,474

26,713,698

比例（%）

100.0000

100.0000

88.1865

68.9305

89.3597

反对

票数

0

0

3,471,919

431,858

3,040,061

比例（%）

0.0000

0.0000

10.9469

23.7107

10.1692

弃权

票数

0

0

274,823

134,029

140,794

比例（%）

0.0000

0.0000

0.8666

7.3588

0.4711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5

6

7

8

9

10

11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的 议
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年
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
对 外 担 保 情 况 的 议
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 度 薪 酬 方 案 的 议
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5
年 度 薪 酬 方 案 的 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关于为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等购买
责任险的议案》

56,478,
772

56,691,
789

55,557,
399

56,186,
911

56,179,
311

53,014,
559

56,402,
064

93.7788

94.1325

92.2489

93.2941

93.2815

88.0267

93.6514

3,471,919

3,170,819

4,344,368

3,673,634

3,569,351

7,122,571

3,486,739

5.7648

5.2649

7.2135

6.0997

5.9266

11.8265

5.7894

274,823

362,906

323,747

364,969

476,852

88,384

336,711

0.4564

0.6026

0.5376

0.6062

0.7919

0.1468

0.559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除议案10以外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审议议案5、6、7、8、9、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孙立、敖菁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306 证券简称：均普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9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B61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10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本公司办公楼C09会议室（江苏省徐州市维维大道30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31

632,743,516

39.12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任冬同志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经理赵惠卿同志，常务副总经理唐士军同志，副总经理曹军同志、陈洪卫同志、

孟召永同志及财务总监赵昌磊同志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于航航同志出席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6,514,316

比例（%）

99.0155

反对

票数

4,254,500

比例（%）

0.6723

弃权

票数

1,974,700

比例（%）

0.312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6,350,516

比例（%）

98.9896

反对

票数

4,257,700

比例（%）

0.6728

弃权

票数

2,135,300

比例（%）

0.3376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6,126,716

比例（%）

98.9542

反对

票数

4,238,300

比例（%）

0.6698

弃权

票数

2,378,500

比例（%）

0.3760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5,992,816

比例（%）

98.9331

反对

票数

4,389,500

比例（%）

0.6937

弃权

票数

2,361,200

比例（%）

0.3732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6,986,528

比例（%）

99.0901

反对

票数

4,231,500

比例（%）

0.6687

弃权

票数

1,525,488

比例（%）

0.2412

6、议案名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4,064,298

比例（%）

98.6283

反对

票数

6,033,118

比例（%）

0.9534

弃权

票数

2,646,100

比例（%）

0.4183

7、议案名称：公司监事薪酬考核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4,286,898

比例（%）

98.6634

反对

票数

5,729,618

比例（%）

0.9055

弃权

票数

2,727,000

比例（%）

0.4311

8、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320,298

比例（%）

93.6037

反对

票数

5,954,518

比例（%）

4.4832

弃权

票数

2,540,700

比例（%）

1.9131

9、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及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3,801,098

比例（%）

98.5867

反对

票数

6,341,118

比例（%）

1.0021

弃权

票数

2,601,300

比例（%）

0.4112

1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3,521,216

比例（%）

98.5424

反对

票数

6,765,200

比例（%）

1.0691

弃权

票数

2,457,100

比例（%）

0.3885

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1,108,700

比例（%）

91.8395

反对

票数

49,244,916

比例（%）

7.7827

弃权

票数

2,389,900

比例（%）

0.377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
上普通股
股东

持 股 1%-
5%普通股
股东

持股1%以
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
东

市值 50 万
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499,928,000

60,731,478

66,327,050

56,152,050

10,175,0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2.0135

95.5383

76.4480

反对

票数

0

0

4,231,500

2,046,900

2,184,600

比例（%）

0.0000

0.0000

5.8702

3.4826

16.4135

弃权

票数

0

0

1,525,488

575,388

950,100

比例（%）

0.0000

0.0000

2.1163

0.9791

7.1385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考核情况的
议案

公司监事薪酬考核情
况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计提及转回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
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的议案

126,586,316

126,422,516

126,198,716

126,064,816

127,058,528

124,136,298

124,358,898

124,320,298

123,873,098

123,593,216

81,180,700

95.3098

95.1865

95.0180

94.9172

95.6654

93.4652

93.6328

93.6037

93.2670

93.0563

61.1229

4,254,500

4,257,700

4,238,300

4,389,500

4,231,500

6,033,118

5,729,618

5,954,518

6,341,118

6,765,200

49,244,
916

3.2033

3.2057

3.1911

3.3049

3.1859

4.5424

4.3139

4.4832

4.7743

5.0936

37.0776

1,974,700

2,135,300

2,378,500

2,361,200

1,525,488

2,646,100

2,727,000

2,540,700

2,601,300

2,457,100

2,389,900

1.4869

1.6078

1.7909

1.7779

1.1487

1.9924

2.0533

1.9131

1.9587

1.8501

1.799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且议案

10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联股东徐州市新
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8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文章、黄启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300 证券简称：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8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